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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债权代

理事务报告

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简称“我公司”、“本公司”）签署本期债券《2019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债权代理协议》”），发行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已经签署本期债券《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和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简称“《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

债券”）已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公

司作为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

债权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自本期债券发行完毕之日起，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

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进行判断，对本公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出具

结论意见。

本公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

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镇凤仙街乌镇大桥西堍

办公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镇凤仙街乌镇大桥西堍

法定代表人：曹银月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乌镇镇凤仙街乌镇大桥西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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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3-88848695

传真：0573-88848695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566957397T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国有资产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乌镇镇旧

镇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投资；公用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桐乡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100%。

主体评级/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出具《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2022]跟踪 1908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

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2021年3

月25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1乌镇债”，证券代码为2180069.IB；2021

年3月25日在交易所上市，简称“21乌镇债”，证券代码为152781.SH。

（二）还本付息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应付利息。

发行人不存在应付利息未付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2 亿元，所募资金中 7.2 亿

元用于桐乡市乌镇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配套建设项目，4.8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完毕。

（四）2022 年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规定分别披露了 21 乌镇债的年度报告、中

期报告、付息兑付公告。2022 年 5 月 5 日，发行人披露了《乌镇实业（桐乡）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公告》；2022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披露了《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2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披露了《2021 年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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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22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 1-03245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

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2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

注。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 2022 年末

资产总计 1,675,496.58 1,965,346.42

其中：流动资产 1,185,725.53 1,333,045.41

其中：存货 619,564.10 758,804.83

非流动资产 489,771.05 632,301.01

负债合计 1,135,143.27 1,339,916.10

其中：流动负债 215,198.54 262,742.41

非流动负债 919,944.72 1,077,173.69

股东权益合计 540,353.31 625,430.33

流动比率（倍） 5.51 5.07

速动比率（倍） 2.63 2.19

资产负债率 67.75% 68.18%

注：上述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净额）/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1,965,346.42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加

289,849.84 万元。2022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632,301.01 万元，占资产的

32.17%，较 2021 年末增加 142,529.96 万元。发行人流动资产 1,333,045.41 万

元，占资产的 50.83%，较 2021 年末增加 147,319.88 万元。

2022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1,339,916.10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加

204,772.83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2022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负

债 1,077,173.69 万元，占负债的 80.39%，较 2021 年末增加 157,228.97 万元。

2022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 262,742.41 万元，占负债的 19.61%，较 2020 年末

增加 47,543.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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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5.07 倍、2.12 倍，与 2021 年末

相比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基本稳定；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68.18%，较

2021 年末有所上升。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85,396.20 82,179.68

营业成本 79,108.34 73,359.89

利润总额 14,250.50 11,736.38

净利润 13,462.79 11,570.8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153.66 12,01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88.73 -136,155.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492.38 -142,304.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339.94 196,696.89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是土地整理收入、委托代建收入、商贸服务、资产租赁

收入和其他收入等。2022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2,179.68 万元，较 2021 年

减少 3,216.52 万元，降幅 3.77%。2022 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12,016.04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2,137.62 万元。2022 年，发行人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6,155.86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60,267.13 万元。

2022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2,304.31 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35,811.93 万元。2022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696.89 万

元，较 2021 年增加 18,356.95 万元，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

少较多所致。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品种 债券简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到期兑付日

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

23 乌镇实业

PPN001

2023.01.06 5 年 11 亿元 4.85% 2028.01.06

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

22 乌镇实业

PPN001

2022.03.10 5 年 9 亿元 3.58% 2027.03.10

私募公司

债

21 乌镇 01 2021.11.26 5 年 10 亿元 3.80% 2026.11.26

企业债 21 乌镇债 2021.03.11 7 年 12 亿元 4.80% 2028.03.11

五、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根据《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委托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对“偿债资金专户”和“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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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有关协议的约定，对发行人在账户及资金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资金专户”

及“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

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已按照相关协议的要求

履行义务。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